




济南市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村

创建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 (修订)

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二章 项 目管

1. 为进一步规 范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村 (以下简称样板

村) 建设， 高标准推进示范创建活动，根据《关于开展乡村

振兴齐鲁样板百村示范创建活动的实施方案》  (济办发电

〔2018〕 132号〕, 结合样板村创建工作实践，制定本办法 。

2. 样板村建设项目以村为基本单元组织实施， 创建周

期为两年 。

3. 样板村 建 设 项 目严格 执行 项 目法人责任制、 招投

标 制、工程建设监理制、 合 同 管理制。

4. 区县 (功能区) (以下简称区县) 政府为样板村创建

责任主体 ， 区县农业农村部门 负责样板村建设项 目管理 ， 区

县财政部门负责样板村建设资金管理，街道 (镇) 为项目建

设实施主体 。

理

5. 样板村创建严格 按照“街道 (镇) 村 申报， 区 县立

项审批， 市级初 审、 备案” 步骤依规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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